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39號

原      告  沈姝吟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楊凱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富永昌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進龍  

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

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至原告之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設立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

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

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

告，被告自第2年開始不告知員工特休天數，且陸續以無薪

假等方式逼迫員工自請離職，逕自安排無薪假並以特休相抵

之，原告入職5年皆有上開無薪假等情，先予敘明。被告更

於113年上半年間刻意排休原告高達12日之無薪假抵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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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原告已此為由於113年6月13日發函終止勞動契約，原告

調取勞保投保資料時，始知被告違法高薪低報，綜上被告違

法等情事，原告請求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爰依勞動法令，提

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6447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

告應提繳至少1648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

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請假後，自同年6月17日起迄今沒有到

職上班，亦未告知請假事由。從而，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已

存證信函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

(二)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原告並未表示反對，故特別休

假業經原告同意，原告確實有休假，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

資，颱風為無薪日，原告已同意以特休扣抵，並未異議，自

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以給付如

被證3所示，原告僅於7604元之範圍內有理由如答辯狀所

載。

(三)108年8月9日起，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及112年9月

起，應調整月提繳工資，原告於113年7月31日始主張上開違

法事由，顯已逾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終止契約並非合法，

原告請求資遣費、老年給付差額差額，並無理由

(四)無薪假應有扣薪之情形，請原告補正證明。

(五)如原告主張無薪假，被告主張以該日數未服勞務而為抵銷抗

辯。

(六)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7-111頁、113年12月31日

筆錄）：

(一)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沖壓員，113

年6月12日為自請特別休假、113年6月13日起未上班，被告

於113年6月12日告知原告特別休假均已休完，有原告提出原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證3之line對話可按（見調卷第35頁）

(二)原告於113年1月至5月薪資如原證6所示（見調卷第45頁），

歷月薪資為3萬2787元、2萬9395元、3萬1577元、3萬3281

元、3萬2763元。

(三)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依據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各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有原告提出原證3之存證信

函為證（見調卷第33頁）。

(四)被告於113年6月20日以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正當理由曠

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有被告提出被證1之存證信函為證（見調卷第93頁）。

(六)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如附

　　 表所示，經勞工保險局核實原告之月提繳工資如調卷第241

　　 頁所示，有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

(六)原告在職期間共有特別休假63日，依據原告起訴狀附表1、

及被告答辯狀附表1所示以颱風假、或以無薪假排定為特別

休假共23日(見調卷第25、91頁)。日期如下:

投保時間 投保級距及提

繳級距

提繳金額

108.4.3-108.12.31 23100 1386

109.1.1-109.12.31 23800 1428

110.1.1-110.12.31 24000 1440

111.1.1-111.12.31 25250 1515

112.1.1-112.8.31 26400 1584

112.9.1-113.2.28 34800 2088

113.3.1-113.7.23 33300 1998

年度 法定特休日

數

日數 日期 原告自行請假日數 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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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原告自行請假之特別休假為111年12月27日至111年12月28

　　 日1.5日(見原證11、本院卷第47頁)、1月6日起至1月10日

　　 共2.5 日( 見被證2 請假單) 、112 年6 月26日(1日）、

　　 113 年6 月12日，以上共6 日，有原告提出薪資單、被告

　　 提出被證2 請假單可按（見調卷第95頁）。

(八)被告共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日數共22.5日如被證3之薪資

　　 單所示(見調卷第97-98頁)。

108 3日 2 8月9日颱風假

9月30日颱風假

0 1日

109 7日 3 2月11日（以下均為無

薪假）

2月17日

2月18日

0 4日

110 10日 1 6月9日無薪假 0 9日

111 14日 0 無 12月27日12月28日

共1.5日

12.5日

112 14日 5 8月3日颱風假(被證8)

11月2日（以下均為無

薪假）

11月7日

12月18日

12月19日

1月6日至1月10日

（2.5日）、6月26

日(1日)

5.5日

113 15日 12 1月10日（以下均為無

薪假）

1月11日

2月1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22日

3月1日

3月8日

3月15日

3月22日

5月24日

6月11日

113年6月12日 2日

合計 63日 23日 6日 3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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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告於112年1月起至113年6月之薪資如被證4所示（見調卷

　　 第131-142頁）

(十)原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6月之出勤紀錄如被證5所示（見

　　 調卷第143-154頁）

(十一)被告因違反未依法給予原告特別休假日數、逕行排定原告

　　 特別休假，經新北市政府裁處罰鍰，有新北市政府113 年8

　　 月8 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177-209 頁）。

(十二)被告未核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等情，經勞工

　　 保險局裁罰，並更正提繳勞工退休金金額，有勞工保險局

　　 113年8月19日函文、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213

　　 -247頁）。

(十三) 被告已補繳勞工退休金如被證6 之113 年度6 計算名冊

可按( 見本院卷第37頁) 。

四、本件爭點是：(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二)原告

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

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原告主張被告強制將無薪假排定為特休假，違反勞工法令，

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然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

間，原告自113 年6 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

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經查:

　1.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3月5日發文字號：勞動2字第09801

30120號函釋「事業單位實施施縮減工時（無薪休假）屬變

更勞動契約之約定事項，應經雙方協商同意或訂定協議，如

雇主逕自變更致生爭議，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勞工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

間及輪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雇主如

認有變更之必要，應重新協商合致，不得逕自變更。前開協

商變更勞動條件雖非以書面為要件，惟勞工保持沉默未即表

示異議，亦難逕認默示同意；如生爭議，雇主應負舉證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任，雇主如無法提供相關證明，仍難認其排定之「無薪休

假」業經勞工同意，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所生未全

額給付勞工工資情事，主管機關可限期雇主給付工資，並依

相關規定裁罰。另查勞資雙方針對縮減工時如已協商同意及

訂定協議，除協議之內容有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

外，允屬有效，惟勞工如對原協議書之內容有疑義或認有調

整之必要，仍應由勞雇雙方重新協商合致。」準此，被告排

定依不爭執事項所示之無薪假，並以原告之特別休假扣抵等

情，揆之前開說明，屬於勞動契約之變更，自應經原告明示

同意，被告雖抗辯兩造確有經過協商，惟被告並未提出相關

事證證明，自難認原告有同意之意思表示，準此，被告排定

無薪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自無理由。

　2.再參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覆本院以:該局於113年6月25日

實施勞動檢查(見本院卷第177頁)，結果係原告112年應有特

別休假14日，惟被告公司僅給予原告特別休假6.5日，年度

終結時亦未發放給未休日數工資；另被告公司未經原告提出

申請，即逕行排定原告實施特別休假，被告公司違反勞基法

第38條第1、2、4項規定，業於113年8月8日裁處在案，有新

北市政府勞工局函文可按(見不爭執事項)，是原告主張依據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113年6月13

日以存證信函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實屬有據，被

告抗辯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

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應無理

由。　　

　3.被告於113年6月11日未經原告同意排定無薪假，為兩造所不

爭，則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終止勞動契

約，並未逾越30日之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

有理由?

　1.資遣費部分：

　①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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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

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

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

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1條、第17條所

明定。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

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

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

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

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

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亦有明定。原告因被告積欠特別休假未

休假工資，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有原告提出112年9月5日郵局存證信函影本（見本卷第4

1~45頁），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向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②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指工

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

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

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

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載有明

文。經查，原告於離職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薪資為3萬2136元

【計算式:(33004元+32787元+29395元+31588元+33281元+32

763元)/6=3213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兩造所不爭，是

原告自108年3月18日任職於被告至113年6月12日止，原告可

請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8萬4179元，有卷附之勞動部資遣費

試算表可按，原告僅請求8萬4176元，應屬有據，應予准

許。　

　2.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

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七頁



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

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

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

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

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

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

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條

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

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

（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

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

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

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

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

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其在職期間共有63日特別休假，自行請休別休假日

數為6日，為兩造所不爭，被告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排定無薪

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已如前述，故原告尚有57日特別

休假(計算式:63日-6日=57日)。又經被告抗辯原告同意以特

休假扣抵颱風假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然原告於108年8月

9日、108年9月30日、112年8月3日颱風當日並未提出勞務，

亦未向被告申請事假，被告就颱風假並無給付薪資之義務，

被告於颱風當日既已給付薪資，足見，原告自已同意已特別

休假抵颱風假。退步言之，原告於颱風當日並未提供勞務，

但被告已給付當日工資，自得據此扣抵特休未休工資。故原

告請求特休未休11.5日工資1萬2512元如本院卷第69頁附表

4，及以無薪假排定特休未休工資共1萬7688元(00000-0000-

000=17688)，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4.老年給付部分:

　①勞工保險條例於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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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

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

更：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

職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

付或同條第二項規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

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其保險年資合

計超過十五年者，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最高以

四十五個月。但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規定選擇一次

請領老年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

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

均月投保薪資計算。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4款，勞工

保險條例第59條、第19條第3項第1款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於113年8月13日申請退保，準此，原告於退保當月

起前三年之實際投保薪資，核算其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3萬3

774元（如本院卷第65頁附表2），勞保局僅認定為2萬5988

元，每月差額7786元，原告已申請一次老年給付5.83月，有

勞保局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75頁），被告應賠償原告4萬5

392元(7786X5.83=45392)，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

回。

　5.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①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

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

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

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

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

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

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

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

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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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

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

度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

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

括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

相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

規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

辦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提繳繳差額如本院卷第67頁附表3所

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3年8月22日收受

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調卷第65、66-1

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3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所示，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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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結論：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

即被告供擔保

金額

1 資遣費 84176 84176

2 勞保老年給付差額 45392 45392

3 特休未休工資 12512 12512

4 無薪假逕行排定特別休假工資 20108 17688

合計 159768

5 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 15426 1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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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39號
原      告  沈姝吟  


訴訟代理人  楊凱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富永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進龍  
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至原告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告，被告自第2年開始不告知員工特休天數，且陸續以無薪假等方式逼迫員工自請離職，逕自安排無薪假並以特休相抵之，原告入職5年皆有上開無薪假等情，先予敘明。被告更於113年上半年間刻意排休原告高達12日之無薪假抵充特休，原告已此為由於113年6月13日發函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調取勞保投保資料時，始知被告違法高薪低報，綜上被告違法等情事，原告請求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爰依勞動法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64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至少1648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請假後，自同年6月17日起迄今沒有到職上班，亦未告知請假事由。從而，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二)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原告並未表示反對，故特別休假業經原告同意，原告確實有休假，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颱風為無薪日，原告已同意以特休扣抵，並未異議，自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以給付如被證3所示，原告僅於7604元之範圍內有理由如答辯狀所載。
(三)108年8月9日起，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及112年9月起，應調整月提繳工資，原告於113年7月31日始主張上開違法事由，顯已逾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終止契約並非合法，原告請求資遣費、老年給付差額差額，並無理由
(四)無薪假應有扣薪之情形，請原告補正證明。
(五)如原告主張無薪假，被告主張以該日數未服勞務而為抵銷抗辯。
(六)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7-111頁、113年12月31日筆錄）：
(一)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沖壓員，113年6月12日為自請特別休假、113年6月13日起未上班，被告於113年6月12日告知原告特別休假均已休完，有原告提出原證3之line對話可按（見調卷第35頁）
(二)原告於113年1月至5月薪資如原證6所示（見調卷第45頁），歷月薪資為3萬2787元、2萬9395元、3萬1577元、3萬3281元、3萬2763元。
(三)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有原告提出原證3之存證信函為證（見調卷第33頁）。
(四)被告於113年6月20日以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正當理由曠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被告提出被證1之存證信函為證（見調卷第93頁）。
(六)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如附
　　 表所示，經勞工保險局核實原告之月提繳工資如調卷第241
　　 頁所示，有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


		投保時間

		投保級距及提繳級距

		提繳金額



		108.4.3-108.12.31

		23100

		1386



		109.1.1-109.12.31

		23800

		1428



		110.1.1-110.12.31

		24000

		1440



		111.1.1-111.12.31

		25250

		1515



		112.1.1-112.8.31

		26400

		1584



		112.9.1-113.2.28

		34800

		2088



		113.3.1-113.7.23

		33300

		1998









(六)原告在職期間共有特別休假63日，依據原告起訴狀附表1、及被告答辯狀附表1所示以颱風假、或以無薪假排定為特別休假共23日(見調卷第25、91頁)。日期如下:


		年度

		法定特休日數

		日數

		日期

		原告自行請假日數

		差額



		108

		3日

		2

		8月9日颱風假
9月30日颱風假

		0

		1日



		109

		7日

		3

		2月11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2月17日
2月18日

		0

		4日



		110

		10日

		1

		6月9日無薪假

		0

		9日



		111

		14日

		0

		無

		12月27日12月28日共1.5日

		12.5日



		112

		14日

		5

		8月3日颱風假(被證8)
11月2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11月7日
12月18日
12月19日

		1月6日至1月10日（2.5日）、6月26日(1日)

		5.5日



		113

		15日

		12

		1月10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1月11日
2月1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22日
3月1日
3月8日
3月15日
3月22日
5月24日
6月11日

		113年6月12日

		2日



		合計

		63日

		23日

		


		6日

		34日









 (七)原告自行請假之特別休假為111年12月27日至111年12月28
　　 日1.5日(見原證11、本院卷第47頁)、1月6日起至1月10日
　　 共2.5 日( 見被證2 請假單) 、112 年6 月26日(1日）、
　　 113 年6 月12日，以上共6 日，有原告提出薪資單、被告
　　 提出被證2 請假單可按（見調卷第95頁）。
(八)被告共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日數共22.5日如被證3之薪資
　　 單所示(見調卷第97-98頁)。
(九)原告於112年1月起至113年6月之薪資如被證4所示（見調卷
　　 第131-142頁）
(十)原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6月之出勤紀錄如被證5所示（見
　　 調卷第143-154頁）
(十一)被告因違反未依法給予原告特別休假日數、逕行排定原告
　　 特別休假，經新北市政府裁處罰鍰，有新北市政府113 年8
　　 月8 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177-209 頁）。
(十二)被告未核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等情，經勞工
　　 保險局裁罰，並更正提繳勞工退休金金額，有勞工保險局
　　 113年8月19日函文、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213
　　 -247頁）。
(十三) 被告已補繳勞工退休金如被證6 之113 年度6 計算名冊可按( 見本院卷第37頁) 。
四、本件爭點是：(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原告主張被告強制將無薪假排定為特休假，違反勞工法令，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間，原告自113 年6 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經查:
　1.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3月5日發文字號：勞動2字第0980130120號函釋「事業單位實施施縮減工時（無薪休假）屬變更勞動契約之約定事項，應經雙方協商同意或訂定協議，如雇主逕自變更致生爭議，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勞工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及輪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雇主如認有變更之必要，應重新協商合致，不得逕自變更。前開協商變更勞動條件雖非以書面為要件，惟勞工保持沉默未即表示異議，亦難逕認默示同意；如生爭議，雇主應負舉證責任，雇主如無法提供相關證明，仍難認其排定之「無薪休假」業經勞工同意，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所生未全額給付勞工工資情事，主管機關可限期雇主給付工資，並依相關規定裁罰。另查勞資雙方針對縮減工時如已協商同意及訂定協議，除協議之內容有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外，允屬有效，惟勞工如對原協議書之內容有疑義或認有調整之必要，仍應由勞雇雙方重新協商合致。」準此，被告排定依不爭執事項所示之無薪假，並以原告之特別休假扣抵等情，揆之前開說明，屬於勞動契約之變更，自應經原告明示同意，被告雖抗辯兩造確有經過協商，惟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自難認原告有同意之意思表示，準此，被告排定無薪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自無理由。
　2.再參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覆本院以:該局於113年6月25日實施勞動檢查(見本院卷第177頁)，結果係原告112年應有特別休假14日，惟被告公司僅給予原告特別休假6.5日，年度終結時亦未發放給未休日數工資；另被告公司未經原告提出申請，即逕行排定原告實施特別休假，被告公司違反勞基法第38條第1、2、4項規定，業於113年8月8日裁處在案，有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文可按(見不爭執事項)，是原告主張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113年6月13日以存證信函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實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應無理由。　　
　3.被告於113年6月11日未經原告同意排定無薪假，為兩造所不爭，則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終止勞動契約，並未逾越30日之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資遣費部分：
　①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左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1條、第17條所明定。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亦有明定。原告因被告積欠特別休假未休假工資，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原告提出112年9月5日郵局存證信函影本（見本卷第41~45頁），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向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②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載有明文。經查，原告於離職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薪資為3萬2136元【計算式:(33004元+32787元+29395元+31588元+33281元+32763元)/6=3213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兩造所不爭，是原告自108年3月18日任職於被告至113年6月12日止，原告可請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8萬4179元，有卷附之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可按，原告僅請求8萬4176元，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2.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其在職期間共有63日特別休假，自行請休別休假日數為6日，為兩造所不爭，被告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排定無薪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已如前述，故原告尚有57日特別休假(計算式:63日-6日=57日)。又經被告抗辯原告同意以特休假扣抵颱風假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然原告於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0日、112年8月3日颱風當日並未提出勞務，亦未向被告申請事假，被告就颱風假並無給付薪資之義務，被告於颱風當日既已給付薪資，足見，原告自已同意已特別休假抵颱風假。退步言之，原告於颱風當日並未提供勞務，但被告已給付當日工資，自得據此扣抵特休未休工資。故原告請求特休未休11.5日工資1萬2512元如本院卷第69頁附表4，及以無薪假排定特休未休工資共1萬7688元(00000-0000-000=17688)，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4.老年給付部分:
　①勞工保險條例於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職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二項規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十五年者，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最高以四十五個月。但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規定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4款，勞工保險條例第59條、第19條第3項第1款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於113年8月13日申請退保，準此，原告於退保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投保薪資，核算其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3萬3774元（如本院卷第65頁附表2），勞保局僅認定為2萬5988元，每月差額7786元，原告已申請一次老年給付5.83月，有勞保局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75頁），被告應賠償原告4萬5392元(7786X5.83=45392)，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①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提繳繳差額如本院卷第67頁附表3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3年8月2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調卷第65、66-1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3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即被告供擔保金額



		1

		資遣費

		84176

		84176



		2

		勞保老年給付差額

		45392

		45392



		3

		特休未休工資

		12512

		1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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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39號
原      告  沈姝吟  

訴訟代理人  楊凱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富永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進龍  
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
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
一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至原告之勞動部勞工保
險局設立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
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
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
    告，被告自第2年開始不告知員工特休天數，且陸續以無薪
    假等方式逼迫員工自請離職，逕自安排無薪假並以特休相抵
    之，原告入職5年皆有上開無薪假等情，先予敘明。被告更
    於113年上半年間刻意排休原告高達12日之無薪假抵充特休
    ，原告已此為由於113年6月13日發函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調
    取勞保投保資料時，始知被告違法高薪低報，綜上被告違法
    等情事，原告請求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爰依勞動法令，提起
    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64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
    應提繳至少1648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請假後，自同年6月17日起迄今沒有到
    職上班，亦未告知請假事由。從而，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已
    存證信函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
    兩造間勞動契約。
(二)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原告並未表示反對，故特別休
    假業經原告同意，原告確實有休假，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
    ，颱風為無薪日，原告已同意以特休扣抵，並未異議，自不
    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以給付如被
    證3所示，原告僅於7604元之範圍內有理由如答辯狀所載。
(三)108年8月9日起，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及112年9月
    起，應調整月提繳工資，原告於113年7月31日始主張上開違
    法事由，顯已逾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終止契約並非合法，
    原告請求資遣費、老年給付差額差額，並無理由
(四)無薪假應有扣薪之情形，請原告補正證明。
(五)如原告主張無薪假，被告主張以該日數未服勞務而為抵銷抗
    辯。
(六)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7-111頁、113年12月31日
    筆錄）：
(一)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沖壓員，113
    年6月12日為自請特別休假、113年6月13日起未上班，被告
    於113年6月12日告知原告特別休假均已休完，有原告提出原
    證3之line對話可按（見調卷第35頁）
(二)原告於113年1月至5月薪資如原證6所示（見調卷第45頁），
    歷月薪資為3萬2787元、2萬9395元、3萬1577元、3萬3281元
    、3萬2763元。
(三)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依據勞基法第14條
    第1項各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有原告提出原證3之存證信
    函為證（見調卷第33頁）。
(四)被告於113年6月20日以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正當理由曠
    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
    約，有被告提出被證1之存證信函為證（見調卷第93頁）。
(六)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如附
　　 表所示，經勞工保險局核實原告之月提繳工資如調卷第241
　　 頁所示，有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

投保時間 投保級距及提繳級距 提繳金額 108.4.3-108.12.31 23100 1386 109.1.1-109.12.31 23800 1428 110.1.1-110.12.31 24000 1440 111.1.1-111.12.31 25250 1515 112.1.1-112.8.31 26400 1584 112.9.1-113.2.28 34800 2088 113.3.1-113.7.23 33300 1998 

(六)原告在職期間共有特別休假63日，依據原告起訴狀附表1、
    及被告答辯狀附表1所示以颱風假、或以無薪假排定為特別
    休假共23日(見調卷第25、91頁)。日期如下:

年度 法定特休日數 日數 日期 原告自行請假日數 差額 108 3日 2 8月9日颱風假 9月30日颱風假 0 1日 109 7日 3 2月11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2月17日 2月18日 0 4日 110 10日 1 6月9日無薪假 0 9日 111 14日 0 無 12月27日12月28日共1.5日 12.5日 112 14日 5 8月3日颱風假(被證8) 11月2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11月7日 12月18日 12月19日 1月6日至1月10日（2.5日）、6月26日(1日) 5.5日 113 15日 12 1月10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1月11日 2月1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22日 3月1日 3月8日 3月15日 3月22日 5月24日 6月11日 113年6月12日 2日 合計 63日 23日  6日 34日 

 (七)原告自行請假之特別休假為111年12月27日至111年12月28
　　 日1.5日(見原證11、本院卷第47頁)、1月6日起至1月10日
　　 共2.5 日( 見被證2 請假單) 、112 年6 月26日(1日）、
　　 113 年6 月12日，以上共6 日，有原告提出薪資單、被告
　　 提出被證2 請假單可按（見調卷第95頁）。
(八)被告共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日數共22.5日如被證3之薪資
　　 單所示(見調卷第97-98頁)。
(九)原告於112年1月起至113年6月之薪資如被證4所示（見調卷
　　 第131-142頁）
(十)原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6月之出勤紀錄如被證5所示（見
　　 調卷第143-154頁）
(十一)被告因違反未依法給予原告特別休假日數、逕行排定原告
　　 特別休假，經新北市政府裁處罰鍰，有新北市政府113 年8
　　 月8 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177-209 頁）。
(十二)被告未核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等情，經勞工
　　 保險局裁罰，並更正提繳勞工退休金金額，有勞工保險局
　　 113年8月19日函文、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213
　　 -247頁）。
(十三) 被告已補繳勞工退休金如被證6 之113 年度6 計算名冊
     可按( 見本院卷第37頁) 。
四、本件爭點是：(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二)原告
    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
    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原告主張被告強制將無薪假排定為特休假，違反勞工法令，
     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然為
     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間
     ，原告自113 年6 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
     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經查:
　1.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3月5日發文字號：勞動2字第09801
    30120號函釋「事業單位實施施縮減工時（無薪休假）屬變
    更勞動契約之約定事項，應經雙方協商同意或訂定協議，如
    雇主逕自變更致生爭議，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勞基法
    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勞工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
    間及輪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雇主如
    認有變更之必要，應重新協商合致，不得逕自變更。前開協
    商變更勞動條件雖非以書面為要件，惟勞工保持沉默未即表
    示異議，亦難逕認默示同意；如生爭議，雇主應負舉證責任
    ，雇主如無法提供相關證明，仍難認其排定之「無薪休假」
    業經勞工同意，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所生未全額給
    付勞工工資情事，主管機關可限期雇主給付工資，並依相關
    規定裁罰。另查勞資雙方針對縮減工時如已協商同意及訂定
    協議，除協議之內容有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外，允
    屬有效，惟勞工如對原協議書之內容有疑義或認有調整之必
    要，仍應由勞雇雙方重新協商合致。」準此，被告排定依不
    爭執事項所示之無薪假，並以原告之特別休假扣抵等情，揆
    之前開說明，屬於勞動契約之變更，自應經原告明示同意，
    被告雖抗辯兩造確有經過協商，惟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證
    明，自難認原告有同意之意思表示，準此，被告排定無薪假
    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自無理由。
　2.再參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覆本院以:該局於113年6月25日
    實施勞動檢查(見本院卷第177頁)，結果係原告112年應有特
    別休假14日，惟被告公司僅給予原告特別休假6.5日，年度
    終結時亦未發放給未休日數工資；另被告公司未經原告提出
    申請，即逕行排定原告實施特別休假，被告公司違反勞基法
    第38條第1、2、4項規定，業於113年8月8日裁處在案，有新
    北市政府勞工局函文可按(見不爭執事項)，是原告主張依據
    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113年6月13
    日以存證信函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實屬有據，被
    告抗辯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
    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應無理由
    。　　
　3.被告於113年6月11日未經原告同意排定無薪假，為兩造所不
    爭，則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終止勞動契
    約，並未逾越30日之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
    有理由?
　1.資遣費部分：
　①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左
    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
    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
    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
    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1條、第17條所明定
    。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
    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
    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
    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
    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
    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
    例第12條第1項亦有明定。原告因被告積欠特別休假未休假
    工資，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有原告提出112年9月5日郵局存證信函影本（見本卷第41~45
    頁），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向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②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
    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指工
    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
    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
    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
    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載有明
    文。經查，原告於離職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薪資為3萬2136元
    【計算式:(33004元+32787元+29395元+31588元+33281元+32
    763元)/6=3213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兩造所不爭，是
    原告自108年3月18日任職於被告至113年6月12日止，原告可
    請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8萬4179元，有卷附之勞動部資遣費
    試算表可按，原告僅請求8萬4176元，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　
　2.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
    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
    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
    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
    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
    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
    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
    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
    ，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
    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
    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條規
    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
    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
    ）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
    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
    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
    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
    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
    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其在職期間共有63日特別休假，自行請休別休假日
    數為6日，為兩造所不爭，被告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排定無薪
    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已如前述，故原告尚有57日特別
    休假(計算式:63日-6日=57日)。又經被告抗辯原告同意以特
    休假扣抵颱風假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然原告於108年8月
    9日、108年9月30日、112年8月3日颱風當日並未提出勞務，
    亦未向被告申請事假，被告就颱風假並無給付薪資之義務，
    被告於颱風當日既已給付薪資，足見，原告自已同意已特別
    休假抵颱風假。退步言之，原告於颱風當日並未提供勞務，
    但被告已給付當日工資，自得據此扣抵特休未休工資。故原
    告請求特休未休11.5日工資1萬2512元如本院卷第69頁附表4
    ，及以無薪假排定特休未休工資共1萬7688元(00000-0000-0
    00=17688)，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4.老年給付部分:
　①勞工保險條例於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
    ，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
    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職者
    。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
    同條第二項規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
    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
    過十五年者，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最高以四十
    五個月。但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規定選擇一次請領
    老年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
    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
    投保薪資計算。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4款，勞工保險
    條例第59條、第19條第3項第1款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於113年8月13日申請退保，準此，原告於退保當月
    起前三年之實際投保薪資，核算其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3萬3
    774元（如本院卷第65頁附表2），勞保局僅認定為2萬5988
    元，每月差額7786元，原告已申請一次老年給付5.83月，有
    勞保局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75頁），被告應賠償原告4萬5
    392元(7786X5.83=45392)，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
　5.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①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
    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
    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
    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
    ，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
    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
    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
    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
    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
    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
    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
    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
    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
    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月
    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勞
    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關
    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定
    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理
    。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提繳繳差額如本院卷第67頁附表3所示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
    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
    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3年8月22日收受
    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調卷第65、66-1頁)
    ，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3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所示，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即被告供擔保金額 1 資遣費 84176 84176 2 勞保老年給付差額 45392 45392 3 特休未休工資 12512 12512 4 無薪假逕行排定特別休假工資 20108 17688   合計 159768 5 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 15426 1542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39號
原      告  沈姝吟  


訴訟代理人  楊凱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富永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進龍  
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至原告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告，被告自第2年開始不告知員工特休天數，且陸續以無薪假等方式逼迫員工自請離職，逕自安排無薪假並以特休相抵之，原告入職5年皆有上開無薪假等情，先予敘明。被告更於113年上半年間刻意排休原告高達12日之無薪假抵充特休，原告已此為由於113年6月13日發函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調取勞保投保資料時，始知被告違法高薪低報，綜上被告違法等情事，原告請求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爰依勞動法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64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至少1648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請假後，自同年6月17日起迄今沒有到職上班，亦未告知請假事由。從而，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二)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原告並未表示反對，故特別休假業經原告同意，原告確實有休假，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颱風為無薪日，原告已同意以特休扣抵，並未異議，自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以給付如被證3所示，原告僅於7604元之範圍內有理由如答辯狀所載。
(三)108年8月9日起，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及112年9月起，應調整月提繳工資，原告於113年7月31日始主張上開違法事由，顯已逾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終止契約並非合法，原告請求資遣費、老年給付差額差額，並無理由
(四)無薪假應有扣薪之情形，請原告補正證明。
(五)如原告主張無薪假，被告主張以該日數未服勞務而為抵銷抗辯。
(六)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7-111頁、113年12月31日筆錄）：
(一)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沖壓員，113年6月12日為自請特別休假、113年6月13日起未上班，被告於113年6月12日告知原告特別休假均已休完，有原告提出原證3之line對話可按（見調卷第35頁）
(二)原告於113年1月至5月薪資如原證6所示（見調卷第45頁），歷月薪資為3萬2787元、2萬9395元、3萬1577元、3萬3281元、3萬2763元。
(三)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有原告提出原證3之存證信函為證（見調卷第33頁）。
(四)被告於113年6月20日以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正當理由曠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被告提出被證1之存證信函為證（見調卷第93頁）。
(六)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如附
　　 表所示，經勞工保險局核實原告之月提繳工資如調卷第241
　　 頁所示，有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


		投保時間

		投保級距及提繳級距

		提繳金額



		108.4.3-108.12.31

		23100

		1386



		109.1.1-109.12.31

		23800

		1428



		110.1.1-110.12.31

		24000

		1440



		111.1.1-111.12.31

		25250

		1515



		112.1.1-112.8.31

		26400

		1584



		112.9.1-113.2.28

		34800

		2088



		113.3.1-113.7.23

		33300

		1998









(六)原告在職期間共有特別休假63日，依據原告起訴狀附表1、及被告答辯狀附表1所示以颱風假、或以無薪假排定為特別休假共23日(見調卷第25、91頁)。日期如下:


		年度

		法定特休日數

		日數

		日期

		原告自行請假日數

		差額



		108

		3日

		2

		8月9日颱風假
9月30日颱風假

		0

		1日



		109

		7日

		3

		2月11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2月17日
2月18日

		0

		4日



		110

		10日

		1

		6月9日無薪假

		0

		9日



		111

		14日

		0

		無

		12月27日12月28日共1.5日

		12.5日



		112

		14日

		5

		8月3日颱風假(被證8)
11月2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11月7日
12月18日
12月19日

		1月6日至1月10日（2.5日）、6月26日(1日)

		5.5日



		113

		15日

		12

		1月10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1月11日
2月1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22日
3月1日
3月8日
3月15日
3月22日
5月24日
6月11日

		113年6月12日

		2日



		合計

		63日

		23日

		


		6日

		34日









 (七)原告自行請假之特別休假為111年12月27日至111年12月28
　　 日1.5日(見原證11、本院卷第47頁)、1月6日起至1月10日
　　 共2.5 日( 見被證2 請假單) 、112 年6 月26日(1日）、
　　 113 年6 月12日，以上共6 日，有原告提出薪資單、被告
　　 提出被證2 請假單可按（見調卷第95頁）。
(八)被告共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日數共22.5日如被證3之薪資
　　 單所示(見調卷第97-98頁)。
(九)原告於112年1月起至113年6月之薪資如被證4所示（見調卷
　　 第131-142頁）
(十)原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6月之出勤紀錄如被證5所示（見
　　 調卷第143-154頁）
(十一)被告因違反未依法給予原告特別休假日數、逕行排定原告
　　 特別休假，經新北市政府裁處罰鍰，有新北市政府113 年8
　　 月8 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177-209 頁）。
(十二)被告未核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等情，經勞工
　　 保險局裁罰，並更正提繳勞工退休金金額，有勞工保險局
　　 113年8月19日函文、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213
　　 -247頁）。
(十三) 被告已補繳勞工退休金如被證6 之113 年度6 計算名冊可按( 見本院卷第37頁) 。
四、本件爭點是：(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原告主張被告強制將無薪假排定為特休假，違反勞工法令，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間，原告自113 年6 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經查:
　1.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3月5日發文字號：勞動2字第0980130120號函釋「事業單位實施施縮減工時（無薪休假）屬變更勞動契約之約定事項，應經雙方協商同意或訂定協議，如雇主逕自變更致生爭議，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勞工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及輪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雇主如認有變更之必要，應重新協商合致，不得逕自變更。前開協商變更勞動條件雖非以書面為要件，惟勞工保持沉默未即表示異議，亦難逕認默示同意；如生爭議，雇主應負舉證責任，雇主如無法提供相關證明，仍難認其排定之「無薪休假」業經勞工同意，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所生未全額給付勞工工資情事，主管機關可限期雇主給付工資，並依相關規定裁罰。另查勞資雙方針對縮減工時如已協商同意及訂定協議，除協議之內容有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外，允屬有效，惟勞工如對原協議書之內容有疑義或認有調整之必要，仍應由勞雇雙方重新協商合致。」準此，被告排定依不爭執事項所示之無薪假，並以原告之特別休假扣抵等情，揆之前開說明，屬於勞動契約之變更，自應經原告明示同意，被告雖抗辯兩造確有經過協商，惟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自難認原告有同意之意思表示，準此，被告排定無薪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自無理由。
　2.再參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覆本院以:該局於113年6月25日實施勞動檢查(見本院卷第177頁)，結果係原告112年應有特別休假14日，惟被告公司僅給予原告特別休假6.5日，年度終結時亦未發放給未休日數工資；另被告公司未經原告提出申請，即逕行排定原告實施特別休假，被告公司違反勞基法第38條第1、2、4項規定，業於113年8月8日裁處在案，有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文可按(見不爭執事項)，是原告主張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113年6月13日以存證信函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實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應無理由。　　
　3.被告於113年6月11日未經原告同意排定無薪假，為兩造所不爭，則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終止勞動契約，並未逾越30日之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資遣費部分：
　①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左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1條、第17條所明定。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亦有明定。原告因被告積欠特別休假未休假工資，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原告提出112年9月5日郵局存證信函影本（見本卷第41~45頁），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向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②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載有明文。經查，原告於離職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薪資為3萬2136元【計算式:(33004元+32787元+29395元+31588元+33281元+32763元)/6=3213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兩造所不爭，是原告自108年3月18日任職於被告至113年6月12日止，原告可請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8萬4179元，有卷附之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可按，原告僅請求8萬4176元，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2.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其在職期間共有63日特別休假，自行請休別休假日數為6日，為兩造所不爭，被告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排定無薪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已如前述，故原告尚有57日特別休假(計算式:63日-6日=57日)。又經被告抗辯原告同意以特休假扣抵颱風假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然原告於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0日、112年8月3日颱風當日並未提出勞務，亦未向被告申請事假，被告就颱風假並無給付薪資之義務，被告於颱風當日既已給付薪資，足見，原告自已同意已特別休假抵颱風假。退步言之，原告於颱風當日並未提供勞務，但被告已給付當日工資，自得據此扣抵特休未休工資。故原告請求特休未休11.5日工資1萬2512元如本院卷第69頁附表4，及以無薪假排定特休未休工資共1萬7688元(00000-0000-000=17688)，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4.老年給付部分:
　①勞工保險條例於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職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二項規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十五年者，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最高以四十五個月。但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規定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4款，勞工保險條例第59條、第19條第3項第1款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於113年8月13日申請退保，準此，原告於退保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投保薪資，核算其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3萬3774元（如本院卷第65頁附表2），勞保局僅認定為2萬5988元，每月差額7786元，原告已申請一次老年給付5.83月，有勞保局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75頁），被告應賠償原告4萬5392元(7786X5.83=45392)，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①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提繳繳差額如本院卷第67頁附表3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3年8月2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調卷第65、66-1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3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即被告供擔保金額



		1

		資遣費

		84176

		84176



		2

		勞保老年給付差額

		45392

		45392



		3

		特休未休工資

		12512

		12512



		4

		無薪假逕行排定特別休假工資

		20108

		17688



		


		


		合計

		159768



		5

		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

		15426

		15426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139號
原      告  沈姝吟  

訴訟代理人  楊凱雯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富永昌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進龍  
訴訟代理人  陳慶尚律師
複代理人    曾巧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捌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利息。
被告應提繳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至原告之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 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九十九，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拾伍萬玖仟柒佰陸拾捌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台幣壹萬伍仟肆佰貳拾陸元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其自民國（下同）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告，被告自第2年開始不告知員工特休天數，且陸續以無薪假等方式逼迫員工自請離職，逕自安排無薪假並以特休相抵之，原告入職5年皆有上開無薪假等情，先予敘明。被告更於113年上半年間刻意排休原告高達12日之無薪假抵充特休，原告已此為由於113年6月13日發函終止勞動契約，原告調取勞保投保資料時，始知被告違法高薪低報，綜上被告違法等情事，原告請求如附表所示之金額，爰依勞動法令，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6萬644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被告應提繳至少1648元至原告於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原告於113年6月14日請假後，自同年6月17日起迄今沒有到職上班，亦未告知請假事由。從而，被告於113年6月20日已存證信函通知原告，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勞動契約。
(二)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原告並未表示反對，故特別休假業經原告同意，原告確實有休假，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颱風為無薪日，原告已同意以特休扣抵，並未異議，自不得請求特休未休工資。原告應給付特休未休工資以給付如被證3所示，原告僅於7604元之範圍內有理由如答辯狀所載。
(三)108年8月9日起，被告與原告協商排定特休日，及112年9月起，應調整月提繳工資，原告於113年7月31日始主張上開違法事由，顯已逾30日之除斥期間，原告終止契約並非合法，原告請求資遣費、老年給付差額差額，並無理由
(四)無薪假應有扣薪之情形，請原告補正證明。
(五)如原告主張無薪假，被告主張以該日數未服勞務而為抵銷抗辯。
(六)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本院卷第107-111頁、113年12月31日筆錄）：
(一)原告自108年3月18日起受雇於被告，擔任現場沖壓員，113年6月12日為自請特別休假、113年6月13日起未上班，被告於113年6月12日告知原告特別休假均已休完，有原告提出原證3之line對話可按（見調卷第35頁）
(二)原告於113年1月至5月薪資如原證6所示（見調卷第45頁），歷月薪資為3萬2787元、2萬9395元、3萬1577元、3萬3281元、3萬2763元。
(三)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事由，終止勞動契約，有原告提出原證3之存證信函為證（見調卷第33頁）。
(四)被告於113年6月20日以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正當理由曠職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被告提出被證1之存證信函為證（見調卷第93頁）。
(六)被告為原告投保勞工保險級距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級距如附
　　 表所示，經勞工保險局核實原告之月提繳工資如調卷第241
　　 頁所示，有勞工保險局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

投保時間 投保級距及提繳級距 提繳金額 108.4.3-108.12.31 23100 1386 109.1.1-109.12.31 23800 1428 110.1.1-110.12.31 24000 1440 111.1.1-111.12.31 25250 1515 112.1.1-112.8.31 26400 1584 112.9.1-113.2.28 34800 2088 113.3.1-113.7.23 33300 1998 

(六)原告在職期間共有特別休假63日，依據原告起訴狀附表1、及被告答辯狀附表1所示以颱風假、或以無薪假排定為特別休假共23日(見調卷第25、91頁)。日期如下:

年度 法定特休日數 日數 日期 原告自行請假日數 差額 108 3日 2 8月9日颱風假 9月30日颱風假 0 1日 109 7日 3 2月11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2月17日 2月18日 0 4日 110 10日 1 6月9日無薪假 0 9日 111 14日 0 無 12月27日12月28日共1.5日 12.5日 112 14日 5 8月3日颱風假(被證8) 11月2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11月7日 12月18日 12月19日 1月6日至1月10日（2.5日）、6月26日(1日) 5.5日 113 15日 12 1月10日（以下均為無薪假） 1月11日 2月1日 2月6日 2月7日 2月22日 3月1日 3月8日 3月15日 3月22日 5月24日 6月11日 113年6月12日 2日 合計 63日 23日  6日 34日 

 (七)原告自行請假之特別休假為111年12月27日至111年12月28
　　 日1.5日(見原證11、本院卷第47頁)、1月6日起至1月10日
　　 共2.5 日( 見被證2 請假單) 、112 年6 月26日(1日）、
　　 113 年6 月12日，以上共6 日，有原告提出薪資單、被告
　　 提出被證2 請假單可按（見調卷第95頁）。
(八)被告共給付特別休假未休工資日數共22.5日如被證3之薪資
　　 單所示(見調卷第97-98頁)。
(九)原告於112年1月起至113年6月之薪資如被證4所示（見調卷
　　 第131-142頁）
(十)原告於112年9月起至113年6月之出勤紀錄如被證5所示（見
　　 調卷第143-154頁）
(十一)被告因違反未依法給予原告特別休假日數、逕行排定原告
　　 特別休假，經新北市政府裁處罰鍰，有新北市政府113 年8
　　 月8 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177-209 頁）。
(十二)被告未核實申報員工投保薪資及勞工退休金等情，經勞工
　　 保險局裁罰，並更正提繳勞工退休金金額，有勞工保險局
　　 113年8月19日函文、113年8月20日函文可按（見調卷第213
　　 -247頁）。
(十三) 被告已補繳勞工退休金如被證6 之113 年度6 計算名冊可按( 見本院卷第37頁) 。
四、本件爭點是：(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終止勞動契約之理由為何?
　　原告主張被告強制將無薪假排定為特休假，違反勞工法令，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然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原告終止勞動契約，已逾30日除斥期間，原告自113 年6 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經查:
　1.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3月5日發文字號：勞動2字第0980130120號函釋「事業單位實施施縮減工時（無薪休假）屬變更勞動契約之約定事項，應經雙方協商同意或訂定協議，如雇主逕自變更致生爭議，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勞工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休息時間及輪班制之換班等有關事項應於勞動契約中約定，雇主如認有變更之必要，應重新協商合致，不得逕自變更。前開協商變更勞動條件雖非以書面為要件，惟勞工保持沉默未即表示異議，亦難逕認默示同意；如生爭議，雇主應負舉證責任，雇主如無法提供相關證明，仍難認其排定之「無薪休假」業經勞工同意，雇主仍應依原約定給付報酬。所生未全額給付勞工工資情事，主管機關可限期雇主給付工資，並依相關規定裁罰。另查勞資雙方針對縮減工時如已協商同意及訂定協議，除協議之內容有違反法令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者外，允屬有效，惟勞工如對原協議書之內容有疑義或認有調整之必要，仍應由勞雇雙方重新協商合致。」準此，被告排定依不爭執事項所示之無薪假，並以原告之特別休假扣抵等情，揆之前開說明，屬於勞動契約之變更，自應經原告明示同意，被告雖抗辯兩造確有經過協商，惟被告並未提出相關事證證明，自難認原告有同意之意思表示，準此，被告排定無薪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自無理由。
　2.再參以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覆本院以:該局於113年6月25日實施勞動檢查(見本院卷第177頁)，結果係原告112年應有特別休假14日，惟被告公司僅給予原告特別休假6.5日，年度終結時亦未發放給未休日數工資；另被告公司未經原告提出申請，即逕行排定原告實施特別休假，被告公司違反勞基法第38條第1、2、4項規定，業於113年8月8日裁處在案，有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函文可按(見不爭執事項)，是原告主張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於113年6月13日以存證信函作為終止勞動契約之意思表示，實屬有據，被告抗辯原告自113年6月17日起無故曠職達三日以上，依據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應無理由。　　
　3.被告於113年6月11日未經原告同意排定無薪假，為兩造所不爭，則原告於113年6月13日以原證3存證信函，終止勞動契約，並未逾越30日之除斥期間。
(二)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是否有理由?
　1.資遣費部分：
　①勞工依勞基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者，應依左列規定發給勞工資遣費：一、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一年發給相當於一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二、依前款計算之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之。未滿一個月者以一個月計，為勞基法第11條、第17條所明定。又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基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一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一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六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基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亦有明定。原告因被告積欠特別休假未休假工資，依據勞基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有原告提出112年9月5日郵局存證信函影本（見本卷第41~45頁），原告自得依前揭規定向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
　②平均工資係指計算事由發生之當日前六個月內所得工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作未滿六個月者，指工作期間所得工資總額除以工作期間之總日數所得之金額。工資按工作日數、時數或論件計算者，其依上述方式計算之平均工資，如少於該期內工資總額除以實際工作日數所得金額百分之六十者，以百分之六十計。勞基法第2條第4款載有明文。經查，原告於離職前6個月平均工資為薪資為3萬2136元【計算式:(33004元+32787元+29395元+31588元+33281元+32763元)/6=32136元，元以下四捨五入】，為兩造所不爭，是原告自108年3月18日任職於被告至113年6月12日止，原告可請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8萬4179元，有卷附之勞動部資遣費試算表可按，原告僅請求8萬4176元，應屬有據，應予准許。　
　2.特休未休工資部分：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左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1年以上3年未滿者給予7日特別休假，前項之特別休假期日，由勞工排定之。但雇主基於企業經營上之急迫需求或勞工因個人因素，得與他方協商調整。雇主應於勞工符合第一項所定之特別休假條件時，告知勞工依前二項規定排定特別休假。勞工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雇主應發給工資。雇主應將勞工每年特別休假之期日及未休之日數所發給之工資數額，記載於第二十三條所定之勞工工資清冊，並每年定期將其內容以書面通知勞工。勞工依本條主張權利時，雇主如認為其權利不存在，應負舉證責任。105年12月6日修正之本條規定，自106年1月1日施行。依據勞基法第38條第4項所定雇主應發給工資，依下列規定辦理：一、發給工資之基準：（一）按勞工未休畢之特別休假日數，乘以其一日工資計發。（二）前目所定一日工資，為勞工之特別休假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一日之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其為計月者，為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最近一個月正常工作時間所得之工資除以三十所得之金額。勞基法第38條、勞基法施行細則第24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其在職期間共有63日特別休假，自行請休別休假日數為6日，為兩造所不爭，被告違反勞基法之規定排定無薪假並以特別休假扣抵等情，已如前述，故原告尚有57日特別休假(計算式:63日-6日=57日)。又經被告抗辯原告同意以特休假扣抵颱風假等情，雖為原告所否認，然原告於108年8月9日、108年9月30日、112年8月3日颱風當日並未提出勞務，亦未向被告申請事假，被告就颱風假並無給付薪資之義務，被告於颱風當日既已給付薪資，足見，原告自已同意已特別休假抵颱風假。退步言之，原告於颱風當日並未提供勞務，但被告已給付當日工資，自得據此扣抵特休未休工資。故原告請求特休未休11.5日工資1萬2512元如本院卷第69頁附表4，及以無薪假排定特休未休工資共1萬7688元(00000-0000-000=17688)，自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4.老年給付部分:
　①勞工保險條例於97年7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有保險年資者，於符合下列規定之一時，除依前項規定請領老年給付外，亦得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經保險人核付後，不得變更： 四、參加保險之年資合計滿二十五年，年滿五十歲退職者。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2款請領老年一次金給付或同條第二項規定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其保險年資合計每滿一年，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月；其保險年資合計超過十五年者，超過部分，每滿一年發給二個月，最高以四十五個月。但依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2項規定選擇一次請領老年給付者，按其退保之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參加保險未滿三年者，按其實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勞工保險條例第58條第1項第4款，勞工保險條例第59條、第19條第3項第1款但書分別定有明文。
　②原告主張於113年8月13日申請退保，準此，原告於退保當月起前三年之實際投保薪資，核算其平均月投保薪資應為3萬3774元（如本院卷第65頁附表2），勞保局僅認定為2萬5988元，每月差額7786元，原告已申請一次老年給付5.83月，有勞保局函文為憑（見本院卷第75頁），被告應賠償原告4萬5392元(7786X5.83=45392)，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5.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部分：
　①雇主應為適用勞退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儲存於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每月負擔之勞工退休金提繳率，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資6%，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同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著有裁判可資參照。雇主提繳之金額，應每月以書面通知勞工。雇主應置備僱用勞工名冊，其內容包括勞工到職、離職、出勤工作紀錄、工資、每月提繳紀錄及相關資料，並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勞工依本條例規定選擇適用退休金制度相關文件之保存期限，依前項規定辦理。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1條定有明文。
 (2)原告得請求被告公司提繳繳差額如本院卷第67頁附表3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亦為同法第203條所明定。被告於113年8月22日收受起訴狀繕本，有卷附之送達證書可按(見調卷第65、66-1頁)，因此，原告請求被告應自113年8月2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應屬有據。
五、綜上述，原告依據勞動法令，請求被告應給付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前項請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擔保或將請求
　　標的物提存而免假執行，為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第2
　　項所明定。本件判決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據前開規
　　定，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原告其餘之
　　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結論：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附表　　　　　　　　　　　　　　　　　　　　　　　　　　
編號 請求項目 原告請求金額 本院准許金額即被告供擔保金額 1 資遣費 84176 84176 2 勞保老年給付差額 45392 45392 3 特休未休工資 12512 12512 4 無薪假逕行排定特別休假工資 20108 17688   合計 159768 5 勞工退休金提繳差額 15426 15426 

　　　　　　　　　　　　　　


